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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侦取证 须严格审批
“技术侦查”可作证据首次入法，如何监督使用成为关注焦点

■ 法条摘录

公安机关在立案后，
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
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
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
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
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
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可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
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
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
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
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
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
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
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

电话监听、秘密拍照……
技术侦查对公众而言充满神
秘感。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
将技术侦查纳入其中。

自 1989 年最高检、公安
部颁布《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
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
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来，检察机关在查办经济犯
罪的过程中就可以协商公安
机关配合使用技侦手段。

秘密侦查权法治化

对于这一修改，专门研
究秘密侦查的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程雷认为，标志
着规范秘密侦查权的路径发
生了重大变化，“由依靠政策
开始转向政策与法律并重，开

启了法治化的第一步。”这样
才能逐步地将这一重大权力
推向法治轨道，接受法官、检
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群体的
审视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

“老实被判，狡猾逃脱”

此次修改首次规定技侦
获取的材料可直接用作证
据，同时授权法官在庭外对
证据进行单方核实。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
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对全国
四个中级法院调研显示，由于
特殊侦查措施所获材料无法
用作证据，严重限制了对部分
案件的认定，往往是以一对一
言词证据为主。实践中出现
了尴尬局面——“老实人都被

杀了（判死刑），真正狡猾的主
犯、重大犯罪人却逃脱了法律
制裁”。

因此这一修改也被一些
学者认为可缓解长期以来办
案对口供的依赖。

谁来监督技术侦查

公众最担心还是技术侦
查是否会侵犯到隐私权，谁来
监督技术侦查。程雷认为，从
未来完善监督途径的角度看，
可借鉴国外的经验与做法
——在权力机关或者国务院
层面建立专门的委员会，专司
监督职责，撰写年度技侦报
告，定期向社会总体汇报技侦
手段的使用情况，回应公众的
关切与质询。

技侦证据未能公开审理 排除非法技侦需细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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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王朝案再审中采用公开审理的方式进行
审理，公诉人出示了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提取案发当
天王朝手机通话记录的一份说明，按以往有关规定
不能在庭上公开出示以上通话记录清单。王朝的
辩护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认为，这份说明
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为未当庭看到王朝的通话记
录,再三要求公诉人出示王朝的通话记录清单。公
诉人提请法庭转入不公开审理，最终法庭进行了约
40分钟的不公开审理。

本案审判长吴亦涛事后接受采访称，“王朝的通
话记录清单是认定王朝犯罪的重要证据，但通话记录
清单涉及公民的通信自由、通信秘密和个人隐私，还涉
及公安机关的特殊侦查手段,为此公安机关对原始通
话记录清单进行了证据转化，制作了情况说明，庭审前
合议庭组织公诉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查阅
了原始通话记录清单……在法庭不公开审理阶段，公
诉人出示了王朝等人的手机通话记录清单，法庭组织
控辩各方进行了质证”。判决书也称，“通话清单涉及
侦查秘密即个人隐私，不公开审理于法有据”。

北京律协刑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许兰亭认为，
刑诉法修改后将技侦取得的证据作为直接证据使
用，引发的最大变化将是办案机关不再是拿出来一
纸办案说明了事，有望打破技侦的神秘感。这些证
据通过当庭质证，辩方对证据取得的手段、是否进
行过变造和伪造，都可以进行审查。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认为，从
总体上看，现有的规定在证据使用问题上体现出最后
使用原则，即原则上不要使用技侦材料，在不得已的例
外情形下才可采取保护措施直接使用，但是这一“例
外情况”也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来加以明确限定。

同时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的条文中，比
如“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等规定过于笼统，应该把
使用技术侦查的条件进行明确规定，比如如何审
批、如何控制的规定。这样有利于依法实施技术侦
查和排除非法证据。

程雷认为，如何排除非法技侦取证，亟待司法解
释的细化规定，否则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很难适用。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媛

2006年8月11日，河北保定市北市区一小区发生入室抢劫案。警方侦查锁定石
家庄人王朝为嫌疑人。警方庭审出具证据称，被害人陈某记得在整个过程中劫匪用
手机接了“三四个电话”。侦查人员排查锁定一个非保定市、但案发时在保定漫游的
手机号，控制了嫌疑人王朝。2007年12月保定北市区法院一审认定王朝犯抢劫罪，
判处徒刑 13 年，并处罚金 2 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王朝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
判。王朝连续三次申诉，2010年11月22日该案被河北省高院发回重申，引发社会关
注。2011年9月9日，经14个小时审理后，保定市北市区法院当庭作出宣判，以入室
抢劫罪判处王朝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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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侦定疑犯 王朝三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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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持三证 可见当事人
律师见当事人，看守所48小时内安排；律师涉嫌妨害作证异地侦办

■ 法条摘录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
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
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
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
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
护人。

辩护律师持律师执
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
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
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
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
八小时。

“来吧，讲讲整个作案
经过。”警察背靠桌子，冲面
前的犯罪嫌疑人一扬眉。嫌
疑人懒洋洋地陷在审讯室
的椅子上，回答：“我要见我
的律师！”

类似场景在香港警匪片
中很常见。今后，这样的场
景或许会进入我们的生活。
修改后的刑诉法首次明确了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
身份，而律师涉嫌妨害作证
案件也需要“异地办理”。

辩护权前置至侦查阶段

“现实生活中，稍微重大
一些、敏感一些或关注度高
的案件，看守所就会给出各
种理由阻拦会见。”北京律协

刑诉法委员会副主任韩嘉毅
介绍。

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慕
平在出席全国“两会”时提到，

《律师法》赋予律师的权利无
法实现。律师不愿代理刑事
案件。

此次修订明确规定，除
危害国家安全等三类案件
外，律师凭“三证”要求会见
在押人员的，看守所最迟不
得超过 48 小时进行安排。
而且辩护权首次前置到了侦
查阶段，同时赋予律师申请
调查权和委托调查权。

律师妨害作证异地侦办

“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被
称为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

克利斯之剑”。
全国律协曾调查显示，

从 1997 年 306 条 出 台 至
2007 年 这 10 年 间 ，被 认 定

“ 律 师 伪 证 罪 ”的 23 个 案
例 中 ，11 个 案 件 涉 嫌 的 律
师 被 无 罪 释 放 或 撤 案 ，错
案率 50%以上。

几乎每次有律师因此罪
名被追究刑事责任时，都曾
引发“应否异地侦办”的争
议。此次修订明确规定，辩
护人涉嫌犯罪的，应由办理
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
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韩嘉毅认为此次修订仍
有模糊之处，“是东城区的案
子西城区办，还是北京的案
子河北省办，应通过立法进
一步明确规定。”

败诉的官司催生新规定 律师会见难将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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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理乾称，这是一个并不重大的毒品案件，按
照《律师法》完全可以会见，但看守所总是称“按照
他们的老办法安排”。

他称，尽管他起诉看守所的案子二审仍维持
原裁定，看似败诉了，但实际上他的“抗争”还是起
作用的，因为昆明中院等4部门出台了新规定。“这
事之后，我照常代理刑事案件，看守所对我很尊重
很客气。”

对于王理乾的遭遇，韩嘉毅感同身受。他表
示，已沿用20年的《看守所条例》也会成为看守所不
安排会见的依据，或以执行1996年《刑诉法》为由，
侦查部门许可了才能会见。

“我代理的刑事案件各地都有，看守所安排会
见的尺度并不统一，同一个看守所，不敏感的案子
会见很宽松，敏感的案子，各种不让见的理由都
有。”韩嘉毅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认为，王理乾起诉看
守所的案件的确不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围，但这集
中反映了目前律师会见难的现状。

此次刑诉法修订明确，律师凭“三证”要求会见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及时安排
会见，最迟不得超过48小时。不过，危害国家安全
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案
件，律师在侦查期间会见的，应经许可。

韩嘉毅认为，从理论上讲，批准机关与执行机关
应当相互分离。应该避免办案机关随意找借口，限
制律师会见。从这一点上讲，此次修订没有明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表示，这次修订从
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是有进步意义
的。可对于律师遭遇“会见难”后的救济途径没有
明确，更没有规定看守所违法的“罚则”，对看守所
的监督还需提高。

“实践中，案件稍微敏感一些，律师会见就会被各
种理由拒绝。当看守所、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不执行
这些规定时，它们要承担什么责任？这些没有明确。
因此，我认为刑诉法修订后，当前律师‘会见难’问题
会有很大改善，但并不会彻底解决。”陈卫东说。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陈博

2008年11月，云南省星联律师事务所王理乾律师到看守所会见涉嫌毒品犯罪的
马某，“我出示了三证，但看守所就不让会见。”王说，接待民警称还需要起诉书。

王理乾要求看守所出具不让会见的书面理由，遭到拒绝。12月3日，王理乾起诉
看守所要求公开道歉，立即安排会见，赔偿路费经济损失20元。

法院最终裁决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诉法》规定其享有的司法权
力，不符合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受理此案。

次年4月，昆明市中院等四部门联合发文要求，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持
三证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管部门应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

难见当事人 起诉看守所

■ 案例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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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辩护4
犯罪嫌疑

人自被侦查机
关第一次讯问
或者采取强制
措施之日起，有
权委托辩护人。
在侦查期间，只
能委托律师作
为辩护人。

辩 护 律
师在侦查期
间可以为犯
罪嫌疑人提
供法律帮助。

如有经
济困难等原
因，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本
人及其近亲
属可以向法
律援助机构
提出申请。

审查起诉审查起诉5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
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
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
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
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
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
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

法庭审理过
程中，审判人员认
为可能存在以非
法方法收集证据
情形的，应对证
据收集的合法性
进行法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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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侦查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利用科学仪器或技术手段收集、保全证据，或对已收集的证据进行分析鉴
定的活动。一种观点认为，使用了技术手段而获得视听资料、勘验、检查均属于技术侦查，由此而获得的证据均
属于技术证据。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技术侦查是秘密侦查的一种方式，是指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侦查。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秘密监听行为。


